
臺南市國民小學分層負責明細表參考範本-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承辦

單位 

項

目

/

組

別 

內容 承辦

單位 

項

目 

內容 

各處

室 

共

同

性

業

務 

一、 擬(修)訂各項章則及應用表冊 

二、 有關業務、法令適用疑義之解答、請釋 

三、 擬訂業務實施計畫、研究發展及考核業務 

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無 無 無 將各處室共同性

之業務內容統一

列出，避免相同

之內容於各處室

重複出現，以精

簡版面。 

教務

處 

教

學

組 

一、 教師上課時數及課程之安排 

二、 編排發放各班日課表並彙整建檔 

三、 策劃並督導各班教學環境佈置 

四、 審核各年級教學進度及抽查各領域學生學習

情況 

五、 巡查各班教學情形 

六、 辦理代理、代課遴聘，調課及補課相關事項 

七、 規劃辦理學生成績評量事項 

八、 彙整建立各學習領域題庫及相關資料 

九、 規劃辦理校內、外語文競賽及選手培訓相關

事宜 

十、 規劃校內科學教育及科學展覽相關事宜 

教務

處教

學組 

 一、 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考核研究 

二、 教師上課時數及課程之安排 

三、 編排發放各班日課表並彙整建檔 

四、 策劃並督導各班教學環境佈置 

五、 審核各年級教學進度及抽查各領域學生學習

情況 

六、 巡查各班教學情形 

七、 辦理代課、調課及補課相關事項 

八、 規劃辦理學生定期成績評量事項 

九、 彙整建立各學習領域題庫及相關資料 

十、 規劃辦理校內、外語文競賽及選手培訓相關

1. 各項章則擬訂

及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改列為

各處室共同性

業務。 

2. 第 7點文字修

正，除代課尚

有代理之遴聘 

3. 學生成績評量

事項刪除定期

字樣 



十一、 進用教學支援人員及薪資申請之相關事宜 

十二、 辦理修習師資職前教育之教育實習課程學

生實習輔導相關事宜（含報到、實習證明書

之核發） 

十三、 兼代課及按日計酬代理教師費用結算申請

事項 

十四、 校內教學學習成果展示規劃相關事宜 

十五、 審查各領域補充教材及教學相關資料 

十六、 辦理成人補習教育 

十七、 受理外校參觀活動 

十八、 辦理學生課後照顧班 

 

事宜 

十一、 規劃校內科學教育及科學展覽相關事宜 

十二、 進用教學支援人員及薪資申請之相關事宜 

十三、 辦理修習師資職前教育之教育實習課程學

生實習輔導相關事宜（含報到、實習證明書

之核發） 

十四、 兼代課及按日計酬代理教師費用結算申請

事項 

十五、 校內教學學習成果展示規劃相關事宜 

十六、 審查各領域補充教材及教學相關資料 

十七、 辦理成人補習教育 

十八、 受理外校參觀活動 

十九、 辦理學生課後照顧班 

二十、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教務

處 

課

程

研

發

組 

一、 規劃並執行校內各學習領域創意教學競賽活

動 

二、 規劃辦理校內創新教學觀摩會 

三、 規劃教師行動研究相關事宜 

四、 規劃辦理校內教師專業成長進修研究相關事

項(含法定議題等) 

五、 辦理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小組及學年小組

教學工作推動之相關事宜 

六、 規劃彙整各年級課程計畫書編寫相關事項

(含法定議題等) 

七、 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及資料彙報 

八、 教師參加校外各學習領域成長進修研習相關

事宜 

九、 教學資料之蒐集與管理 

教務

處課

程研

發組 

 一、 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考核研究 

二、 規劃並執行校內各學習領域創意教學競賽活

動 

三、 規劃辦理校內創新教學觀摩會 

四、 規劃教師行動研究相關事宜 

五、 規劃辦理校內教師專業成長進修研究相關事

項 

六、 辦理九年一貫課程課發會、領域小組及學年

小組教學工作推動之相關事宜 

七、 規劃彙整各年級課程計畫書編寫相關事項 

八、 學校本位課程規劃及資料彙報 

九、 教師參加校外各學習領域成長進修研習相關

事宜 

1. 各項章則擬訂

及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改列為

各處室共同性

業務。 

2. 第 5、7、13

點增列(含法

定議題等)。 

3. 第 15、16點

有關學年會議

及課發會與第

6點內容重覆

爰合併刪除。 

4. 其餘酌作文字



十、 教師研習及學習研究成果資料彙整 

十一、 規劃辦理學校課程評鑑業務 

十二、 辦理課程與教材設計研究相關業務(含法

定議題等) 

十三、 規劃辦理公開授課相關業務 

十四、 規劃編製學校校刊 

十五、 學生學習扶助 

十六、 其他與研究相關之業務 

十七、 彙編學校行事曆 

 

 

十、 教學資料之蒐集與管理 

十一、 教師研習及學習研究成果資料彙整 

十二、 規劃辦理學校課程評鑑業務 

十三、 辦理課程與教材設計研究相關業務 

十四、 規劃辦理教學視導、教學輔導團相關業務 

十五、 辦理學年會議業務 

十六、 規劃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十七、 規劃編製學校校刊 

十八、 學生補救教學 

十九、 其他與研究相關之業務 

二十、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修正，以符現

況 

5. 參考其他直轄

市國民小學分

層負責明細表

增訂彙編學校

行事曆。 

 

 

教務

處 

註

冊

設

備

組 

一、 辦理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事項 

二、 辦理學生入學及編班事項 

三、 辦理學生轉學、休學、復學事項 

四、 核發學生各項證明及畢業證書事項 

五、 適齡入學兒童之調查統計 

六、 辦理學籍證明及成績優良獎學金之申請事項 

七、 辦理畢業生各項報表填報事宜（含升學就業

之調查統計） 

八、 辦理常態編班作業系統，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註記 

九、 辦理畢業典禮事宜 

十、 辦理成績電腦輸入及成績單發放工作 

十一、 中輟學生線上通報 

十二、 教學設備之請購、管理維護事項 

十三、 辦理教科書評選、訂購、分發教科書事項 

十四、 專科教室之管理維護事項 

十五、 視聽器材的管理維護事項 

教務

處註

冊設

備組 

 一、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考核研究 

二、辦理在家自行教育事項 

三、辦理學生入學及編班事項 

四、辦理學生轉學休學復學事項 

五、核發學生各項證明 

六、適齡兒童之調查統計 

七、辦理學籍證明及成績優良獎學金之申請事項 

八、辦理畢業生各項報表填報事宜（含升學就業  

    之調查統計） 

九、辦理常態編班作業系統，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註記 

十、辦理畢業典禮事宜 

十一、核發畢業證書 

十二、辦理成績電腦輸入及成績單發放工作 

十三、中輟學生線上通報 

十四、教學設備之請購、管理維護事項 

1. 各項章則擬訂

及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改列為

各處室共同性

業務。 

2. 第 2、6、

19、22點文

字修正 

3. 第 5點及第

11點內容合

併。 

 



十六、 各學習領域教具規劃管理相關事宜 

十七、 視聽教室設備規劃及管理 

十八、 圖書室之管理維護事項 

十九、 辦理各種雜誌報紙之裝訂保管事項 

二十、 規劃辦理圖書館相關閱讀、教學活動或競

賽 

二十一、 各類圖書及教學相關資料之請購事項 

 

十五、辦理教科書評選、訂購、分發教科書事項 

十六、專科教室之管理維護事項 

十七、視聽器材的管理維護事項 

十八、各學習領域教具規劃管理相關事宜 

十九、視聽中心及ＣＡＴＶ系統規劃及管理 

二十、圖書室之管理維護事項 

二十一、辦理各種雜誌報紙之裝訂保管事項 

二十二、規劃辦理圖書館相關教學活動或競賽 

二十三、各類圖書及教學相關資料之請購事項 

二十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教務

處 

資

訊

組 

一、 策劃及督導網路管理各事項 

二、 學校網頁建置管理暨維護 

三、 辦理校內師生帳號之建置及推廣 

四、 電腦教室之管理維護事項 

五、 規劃資訊教育課程 

六、 辦理校內外相關資訊研習 

七、 辦理校內外各項資訊科技競賽 

八、 提供有關資訊諮詢服務 

九、 校內教學用資訊設備規劃及配置管理 

十、 請購資訊教育相關設備及資料 

十一、 辦理校內外教學媒體製作比賽 

十二、 校園資訊安全管理事項 

教務

處資

訊組 

 一、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考核研究 

二、策劃及督導網路管理各事項 

三、學校網頁建置管理暨維護 

四、辦理校內師生帳號之建置及推廣 

五、電腦教室之管理維護事項 

六、規劃資訊教育課程 

七、辦理校內外相關資訊研習 

八、辦理校內外各項網路競賽 

九、協助處理校內外各項網頁設計競賽 

十、提供有關資訊諮詢服務 

十一、校內教學用電腦規劃及配置管理 

十二、請購資訊教育相關設備及資料 

十三、辦理校內外教學媒體製作比賽 

十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 各項章則擬

訂及其他臨

時交辦事項

改列為各處

室共同性業

務。 

2. 第 8、11點

文字修正 

3. 第 9點刪除 

4. 參考其他直

轄市國民小

學分層負責

明細表，增

訂資訊安全

管理事項 



學生

事務

處 

學

生

活

動

組 

一、 推行民族精神教育，人權教育，民主法治教

育，品德教育，時事教育，國防教育 

二、 策畫指導學生自治活動 

三、 選拔模範生表揚善行學生 

四、 辦理學生品德考查及獎懲事項 

五、 辦理學生急難救助及仁愛基金事項 

六、 辦理學生之防護(災)訓練活動、宣導 

七、 辦理學生社教活動 

八、 策畫辦理遊藝會活動 

九、 辦理假期育樂營活動 

十、 辦理學生戶外教育相關活動 

十一、 辦理學務宣導工作 

十二、 辦理學生個人暨社團參加校外表演競賽事

宜（音樂、舞蹈、美術、書法、兒歌童謠

等） 

十三、 擬訂生活教育等訓練規條 

十四、 辦理幼童軍活動 

十五、 規劃管理學生課後才藝社團活動 

 

學生

事務

處學

生活

動組 

 一、 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考核研究 

二、 推行民族精神教育，人權教育，民主法治教

育，品格教育，時事教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三、 策畫指導學生自治活動 

四、 選拔模範生表揚善行學生 

五、 辦理學生品德考查及獎懲事項 

六、 辦理學生急難救助及仁愛基金事項 

七、 辦理學生之防護(災)訓練活動、宣導 

八、 辦理學生社教活動 

九、 策畫辦理遊藝會活動 

十、 辦理假期育樂營活動 

十一、 辦理學生校外教學活動 

十二、 辦理上級指示政令宣導（教孝月、守望相

助防範犯罪及全民國防等） 

十三、 辦理學生個人暨社團參加校外表演競賽事

宜（音樂、舞蹈、美術、書法、兒歌童謠

等） 

十四、 擬訂中心德目訓練規條 

十五、 辦理學生樂器檢定活動 

十六、 辦理幼童軍活動 

十七、 規劃管理學生課後才藝社團活動 

十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 各項章則擬訂

及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改列為

各處室共同性

業務。 

2. 文字修正，以

符現況 

3. 第 15點刪除 

 

 

學生

事務

處 

生

活

教

育

組 

一、 規劃執行導護工作 

二、 學生路隊之編組暨糾察隊之組訓 

三、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 

四、 學生常規訓練之實施 

五、 訂定學生生活公約 

學生

事務

處生

活教

育組 

 一、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考核研究 

二、規劃執行導護工作 

三、學生路隊之編組暨糾察隊之組訓 

四、辦理交通安全教育 

1. 各項章則擬訂

及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改列為

各處室共同性

業務。 



六、 辦理生活教育相關競賽 

七、 辦理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八、 學生請假相關事宜 

九、 辦理校安通報、衛政通報、校園安全相關工

作及學生安全教育事宜 

十、 處理學生偶發事項 

十一、 處理拾遺物品 

十二、 辦理學生服裝儀容事宜 

十三、 其他有關生活輔導事項 

十四、 春暉專案相關業務 

十五、 性別平等教育業務總窗口 

十六、 校園性別事件、校園霸凌事件及不當管教

或違法處罰事件之受理、通報及調查處理 

十七、 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

行為人之檔案資料並依法歸檔保存 

十八、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負責性別平等

事件處置人員之在職進修活動 

十九、 配合法規修編學生手冊(將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6條及第 8條規定

納入) 

二十、 校事會議相關事宜 

五、學生常規訓練之實施 

六、訂定學生生活公約 

七、辦理生活教育三項競賽（整潔、秩序、禮 

    貌） 

八、辦理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九、指導學生實踐國民生活須知及禮儀規範 

十、辦理交通導護志工編組及交通服務團工作 

十一、辦理學生安全教育有關事宜（含校安通 

      報、管理） 

十二、處理學生偶發事項 

十三、處理拾遺物品 

十四、檢查學生服裝儀容書包 

十五、其他有關生活輔導事項 

十六、春暉專案相關業務 

十七、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主任) 

十八、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2. 原第 9、10點

不符現況，爰

予刪除。 

3. 原第 7、11點

文字修正。 

4. 原第 14點刪

除檢查書包，

因「學校訂定

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規

定，搜查書包

有其法規限

制，並非常態

性工作項目。 

5. 原第 17點文

字修正為性別

平等教育業務

總窗口，另依

性平法、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新增第

17點至第 20

點內容。 

6. 依「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

解聘不續聘停

聘或資遣辦



法」增列第

21點「校園

事件處理會

議」(簡稱校

事會議)之相

關事宜 

學生

事務

處 

衛

生

組 

一、 分配清潔責任區維護校園環境整潔工作 

二、 班級清掃用具調查、申購、分配與管理 

三、 推動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 

四、 組訓衛生隊員指導晨間檢查、午間巡檢 

五、 規劃衛生保健工作 

六、 督導健康中心設備之使用與管理 

七、 衛生保健資料統計及彙報 

八、 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及協助預防接種事宜 

九、 督導與處理學生患病和意外傷害之救治 

十、 辦理學生健檢缺點、矯治追蹤事宜 

十一、 推展學生衛生保健有關活動 

十二、 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十三、 督辦學生食品衛生及學生午餐檢驗工作 

十四、 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查事宜 

十五、 辦理員生 CPR訓練事宜 

十六、 辦理健康促進學校相關業務 

十七、 協助環境保護局執行各項環境保護業務 

十八、 辦理環境教育(含能源教育)  

十九、 辦理防疫、空汙防制等相關工作 

 

學生

事務

處衛

生組 

 一、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研究 

二、分配清潔責任區維護校園環境整潔工作 

三、班級清掃用具調查、申購、分配與管理 

四、推動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 

五、管理與運用資源回收基金專戶 

六、組訓衛生隊員指導晨間檢查、午間巡檢 

七、規劃衛生保健工作 

八、督導健康中心設備之使用與管理 

九、衛生保健資料統計及彙報 

十、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及協助預防接種事宜 

十一、督導與處理學生患病和意外傷害之救治 

十二、辦理學生缺點矯治事宜 

十三、推展學生衛生保健有關活動 

十四、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 

十五、督辦學生食品衛生及學生午餐檢驗工作 

十六、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查事宜 

十七、辦理員生 CPR訓練事宜 

十八、推動健康促進學校業務及教育活動 

十九、核銷健康促進學校相關專款經費 

二十、選派師生參加健康促進學校相關研習及活 

      動 

1. 各項章則擬

訂及其他臨

時交辦事項

改列為各處

室共同性業

務。 

2. 原第 5點不

符現況刪除 

3. 原第 19、20

點與第 18點

合併。 

4. 原第 12及第

21點文字修

正。 

5. 增列第 19點

辦理防疫、

空汙防制等

相關工作 

 

 



二十一、協助市府環境保護局執行各項環境保護

業務稽查 

二十二、辦理環境教育(含能源教育)  

二十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學生

事務

處 

體

育

組 

一、辦理各種運動會競賽事宜 

二、辦理各項運動選手選拔訓練事項 

三、辦理健身操及課間活動事宜 

四、運動場地規劃及體育遊戲設施之管理維護 

五、辦理體育社團活動 

六、辦理學生體適能測驗 

七、運動教練(含專任、約聘僱用、代理)管理 

八、辦理學生體育優良獎學金 

九、辦理師生參加各項體育競賽 

學生

事務

處體

育組 

 一、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執 

行研究事項 

二、辦理各種運動會競賽事宜 

三、辦理各項運動選手選拔訓練事項 

四、主持早操及課間活動事宜 

五、運動場地規劃及體育遊戲設施之管理維護 

六、辦理體育社團活動 

七、辦理學生體能測驗 

八、考查學生體育成績 

九、專任運動教練管理 

十、辦理學生體育優良獎學金 

十一、辦理教職員參加校外各項體育競賽 

十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 各項章則擬訂

及其他臨時交

辦事項改列為

各處室共同性

業務。 

2. 原第 4點、第

7點、第 11

點文字修正 

3. 原第 8點為教

師辦理事項爰 

刪除。 

4. 爰第 9點除專

任運動教練外

尚有約聘僱用

及代理運動教

練，故補充文

字。 

 

總務

處 

事

務

組 

一、 校舍之興建修繕 

二、 學校工程預算招標合約驗收事項 

三、 學校環境美化綠化事項 

四、 規劃辦理改善無障礙校園相關計畫及工程事

務 

五、 房舍教室調配及管理 

總務

處事

務組 

 一、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之計畫執行考 

核研究事項 

二、校舍之興建修繕 

三、學校工程預算招標合約驗收事項 

四、學校環境美化綠化事項 

五、規劃辦理改善無障礙校園相關計畫及工程事 

1. 各項章則擬

訂及其他臨

時交辦事項

改列為各處

室共同性業

務。 



六、 校產管理事項 

七、 編造財產目錄及其增減登記、財產報廢 

八、 各項設備及辦公用品購辦保管及分發事項 

九、 技工工友(事務助理)、司機、警衛、臨時人

員之管理事項 

十、 學校公務車輛之管理事項 

十一、 學校門禁管理安全防護工作 

十二、 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之管理事項 

十三、 各項慶典活動會議場地佈置及供應接待事

項 

十四、 水電、冷氣機、太陽能光電之管理 

十五、 勞工保險案件 

十六、 全民健康保險（勞保身份者）案件 

十七、 工友差勤管理、休假補助費、不休假加班

費之核算 

十八、 辦理教職員工防護團訓練 

十九、 消防、飲用水及建築物安檢 

二十、 關於節能減碳、四省方案 

二十一、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 

二十二、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項 

    務 

六、房舍教室調配及管理 

七、校產管理事項 

八、編造財產目錄及其增減登記、財產報廢 

九、各項設備及辦公用品購辦保管及分發事項 

十、事務助理、技工、工友、司機之管理事項 

十一、學校公務車輛之管理事項 

十二、學校門禁管理安全防護工作 

十三、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之管理事項 

十四、各項慶典活動會議場地佈置及供應接待事 

      項 

十五、安排警衛及值夜人員之輪流事項 

十六、水電之管理 

十七、勞工保險案件 

十八、全民健康保險（勞保身份者）案件 

十九、替代役及一般役男人員管理 

二十、臨時人員（擴大就業等）管理事項 

二十一、工友差勤管理、休假補助費、不休假加 

        班費之核算 

二十二、辦理教職員工防護團訓練 

二十三、消防、飲水及建築物安檢 

二十四、關於節能減碳、四省方案(秘書室) 

二十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2. 原第 10點、

第 15點、第

20點合併。 

3. 原第 16點、

第 23點補充

文字。 

4. 原第 19點刪

除、第 24點

刪除秘書室

贅字。 

5. 另依性平法

第 6條及校

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準則

第 4條、第

5條規定新

增第 21點。 

6. 參考其他直

轄市國民小

學分層負責

明細表，增

訂第 22點職

業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總務

處 

出

納

組 

一、 現金出納保管登記事項 

二、 公庫現金票據及有價證券之保管 

三、 代辦費之收支保管 

四、 代收暫收暫付墊付款項之收支 

五、 員工薪津及各種補助費等發放 

六、 員工薪津請領發放及代收代扣代辦事項 

七、 編製現金結存表及公布存款差額解釋表 

八、 公庫支票及領款之會簽事項 

九、 編製出納各項月報表 

十、 學生註冊費用事項 

十一、 教職員工(含退職人員)所得扣繳、收費、 

繳納暨申報 

十二、 公健保、退撫基金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費用收繳及繳費清冊之繕造 

十三、 法院強制執行扣薪案件 

十四、 薪資所得證明及公健保年度繳費證明之核

發 

 

總務

處出

納組 

 一、 現金出納保管登記事項 

二、 公庫現金票據及有價證券之保管 

三、 代辦費之收支保管 

四、 代收暫收暫付墊付款項之收支 

五、 員工薪津及各種補助費等發放 

六、 員工薪津請領發放及代收代扣代辦事項 

七、 編製現金結存表及公布存款差額解釋表 

八、 公庫支票及領款之會簽事項 

九、 編製出納各項月報表 

十、 學生註冊費用事項 

十一、 教職員工(含退職人員)所得扣繳、收費、

繳納暨申報 

十二、 公健保、退撫基金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費用收繳及繳費清冊之繕造 

十三、 法院強制執行扣薪案件 

十四、 薪資所得證明及公健保年度繳費證明之核

發 

十五、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其他臨時交辦事

項改列為各處室

共同性業務。 

 



總務

處 

文

書

組 

一、公文收發繕校登記事項 

二、典守學校印信 

三、公文保密及文件歸檔與保管 

四、辦理公文查詢及研考業務檢查 

五、失效文件之銷毀 

六、記載學校大事及校史業務 

七、擔任全校性各項會議紀錄並彙整相關會議資

料 

八、公文系統維護及管理 

總務

處文

書組 

 一、擬訂本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之計畫執行研   

    究事項 

二、公文收發繕校登記事項 

三、典守學校印信 

四、公文保密及文件歸檔與保管 

五、辦理公文查詢及研考業務檢查 

六、失效文件之銷毀 

七、記載學校大事及校史業務 

八、擔任全校性各項會議紀錄 

九、辦理校務會議相關事項 

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 各項章則擬

訂及其他臨

時交辦事項

改列為各處

室共同性業

務。 

2. 原第 8點文

字補充 

3. 原第 9點與

第 8點合併 

4. 增列公文系

統維護管理 

輔導

室 

輔

導

組 

一、 籌辦執行各項輔導會議。 

二、 推行團體輔導活動及相關工作 

三、 高關懷個案填報及弱勢學生輔導 

四、 策畫新生始業輔導活動 

五、 輔導資賦優異及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及追蹤輔

導事項 

六、 提供輔導專業諮詢服務及處理經費請領工作 

七、 規劃推動個案研究相關事項 

八、 規劃執行學生認輔工作相關事項 

九、 實施「生命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教學活動 

十、 實施「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教學

活動 

十一、 資優生三升五及五升七升學輔導 

十二、 特殊兒童（資賦優異及身心障礙學生）調

查及資料建檔 

十三、 承辦訓輔工作（友善校園）計畫方案 

輔導

室輔

導組 

 一、擬訂輔導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 

    及執行事項 

二、籌辦執行各項輔導會議。 

三、推行團體輔導活動及相關工作 

四、高關懷個案填報及弱勢學生輔導 

五、策畫新生始業輔導活動 

六、輔導資賦優異及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及追蹤輔  

    導事項 

七、提供輔導專業諮詢服務及處理經費請領工作 

八、規劃推動個案研究相關事項 

九、規劃執行學生認輔工作相關事項 

十、實施「生命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教學活動 

十一、實施「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教 

      學活動 

十二、資優生三升五及五升七升學輔導 

十三、特殊兒童（資賦優異及身心障礙學生）調 

1. 各項章則擬

訂及其他臨

時交辦事項

改列為各處

室共同性業

務。 

2. 原第 16點刪

除，志工團

業務已列於

資料組。 

3. 具體規範輔

導室就性別

平等教育業

務之工作範

疇，並依性

平法第 24條



十四、 策劃輔導工作評鑑及實驗研究發展事項 

十五、 中途輟學生輔導事項 

十六、 辦理未就學適齡兒童之輔導 

十七、 推展性別平等教育之輔導活動 

十八、 校園性別事件及自傷事件後續處遇 

十九、 社政通報 

二十、 辦理家庭暴力防治及處理家暴個案相關事

宜 

二十一、 辦理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教育宣導活動 

      查及資料建檔 

十四、承辦訓輔工作（友善校園）計畫方案 

十五、策劃輔導工作評鑑及實驗研究發展事項 

十六、規劃義工團「輔導組」相關工作 

十七、中途輟學生輔導事項 

十八、辦理未就學適齡兒童之輔導 

十九、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宜 

二十、辦理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相關事宜 

二十一、辦理家庭暴力防治及處理家暴個案相關 

        事宜 

二十二、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規定，新增

校園性別事

件後續處遇

及社政通報 

4. 增列第 21點

辦理校園性

別事件防治

教育宣導活

動 

 

 

輔導

室 

資

料

組 

一、 實施及處理各類測驗及問卷調查 

二、 彙整管理學生「輔導資料卡」及「逐年檢查

表」 

三、 蒐集並提供輔導室有關資料事項 

四、 購置並管理輔導室書籍、刊物、CD、光碟等

輔導資源及資料 

五、 辦理親職教育相關事宜 

六、 辦理教育優先區相關事宜 

七、 辦理學生（含資賦優異及身心障礙學生）獎

助或補助金相關事宜 

八、 辦理親師合作及班級班親會相關事宜 

九、 辦理志工團編組及服務工作相關事宜 

十、 辦理「家庭教育」相關事宜 

十一、 輔導室所有計畫或活動成果彙集成冊 

十二、 編繕輔導月刊 

輔導

室資

料組 

 一、 擬訂資料組各項章則及有關工作計畫之規劃 

     及執行事項（含各類特教） 

二、 實施及處理各類測驗及問卷調查 

三、 彙整管理學生「輔導資料卡」及「逐年檢查 

     表」 

四、 蒐集並提供輔導室有關資料事項 

五、 購置並管理輔導室書籍、刊物、CD、光碟等 

     輔導資源及資料 

六、 辦理親職教育相關事宜 

七、 辦理教育優先區相關事宜 

八、 辦理學生（含資賦優異及身心障礙學生）獎 

     助或補助金相關事宜 

九、 辦理親師合作及班級班親會相關事宜 

十、 辦理輔導志(義)工團相關事宜 

十一、 辦理「家庭教育」相關事宜 

十二、 輔導室所有計畫或活動成果彙集成冊 

1. 各項章則擬

訂及其他臨

時交辦事項

改列為各處

室共同性業

務。 

2. 原第 10點文

字酌修 

 



十三、 編繕輔導月刊 

十四、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輔導

室 

特

殊

教

育

組 

一、 訂定特殊教育實施計畫 

二、 辦理資優（班）學生鑑定相關試務工作 

三、 特殊學生之個別輔導與團體輔導事項 

四、 特殊教育實驗研究事項 

五、 辦理特教學生鑑定相關事宜 

六、 特教學生調查、資料建檔及就學輔導事項 

七、 推動特殊教育教材編輯、教具製作及個別化

教學方案 

八、 辦理特殊教育畢業學生之安置、轉銜及追蹤

輔導事項 

九、 籌設並管理資源教室 

十、 策劃資源教學小組（含資源班）事宜 

十一、 特教學生(身障及資優)相關補助費款項申

請請撥規劃事項 

十二、 規劃辦理學校特殊教育評鑑業務 

十三、 組織及運作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事項 

十四、 辦理教師特殊教育研習活動 

十五、 辦理特教學生各項競賽活動 

 

輔導

室特

殊教

育組 

 一、訂定各種特殊教育章則 

二、訂定特殊教育實施計畫 

三、辦理資優（班）學生鑑定相關試務工作 

四、特殊學生之個別輔導與團體輔導事項 

五、特殊教育實驗研究事項 

六、辦理特教學生鑑定相關事宜 

七、特教學生調查及資料建檔 

八、推動特殊教育教材編輯、教具製作及個別化 

    教方案 

九、辦理特教班學生升學及就業輔導 

十、未設組之前，業務併入資料組及輔導組合  

    辦。由校長或主任核定 

十一、籌設並管理資源教室 

十二、策劃資源教學小組（含資源班）事宜 

十三、特教學生(身障及資優)相關補助費款項申 

      請請撥規劃事項 

十四、規劃辦理學校特殊教育評鑑業務 

十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 各項章則擬

訂及其他臨

時交辦事項

改列為各處

室共同性業

務。 

2. 原第 7點至

第 9點文字

修正。 

3. 第 10點非屬

業務內容，

有關各校校

長得視學校

規模、編制

等情形調整

校內分工及

承辦單位，

移至備註說

明。 

4. 新增第 13點

至第 15點 

人事

室 

組

織

編

制 

一、擬訂行政組織系統表 

二、擬訂職員員額編制 

三、分層負責明細表之擬訂、修正與報核 

四、職務說明書、職務歸系案件之擬辦及陳報。 

人事

室 

組

織

編

制 

一、擬訂行政組織系統表及人事管理規章 

二、擬訂職員員額編制 

三、分層責明細表之擬訂、修正與報核 

四、職務說明書、職務歸系案件之擬辦及陳報。 

1. 各項章則擬

訂改列為各

處室共同性

業務。 

2. 文字修正 



人事

室 

任

用

敘

薪 

一、 職員任免、遷調、銓審、請任案件 

二、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改選 

三、 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文書作業行政工作 

四、 教師聘任事項 

五、 教師薪級核敘、提敘、改敘及長期代理教師

敘薪案件 

六、 教師聘書、兼職聘書之繕製事項 

七、 教職員留職停薪案件 

八、 教師甄選之報名資格審查 

九、 教職員兼任行政職務之報核 

十、 建立職務代理制度及陳報 

十一、 教職員兼職案件之管制及登記 

十二、 職名章申請製發及管理 

十三、 識別證之製發及管理 

十四、 雙重國籍具結及列管案件 

十五、 專業證照之查核及列管 

十六、 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 

十七、 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之定額進用 

十八、 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事

宜 

人事

室 

任

用

敘

薪 

一、職員任免、遷調、銓審、請任案件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改選 

三、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文書作業行政工作 

四、教師聘任（初聘、續聘、長聘、停聘、解      

    聘、不續聘）案件 

五、教師薪級核敘、提敘、改敘及長期代理教師 

    敘薪案件 

六、教師證之擬辦事項（含申請補發） 

七、教師聘書、兼職聘書之繕製事項 

八、教職員留職停薪案件 

九、教師甄選之報名資格審查 

十、教職員兼任行政職務之報核 

十一、建立職務代理制度及陳報 

十二、教職員兼職案件之管制及登記 

十三、教職員一覽表及名冊之報核 

十四、職名章申請製發及管理 

十五、識別證之製發及管理 

十六、雙重國籍具結及列管案件 

十七、專業證照之查核及列管 

十八、約聘（僱）人員之聘（僱）用 

十九、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之定額進用 

1. 第 4點文字修

正 

2. 第 6點、第

13點不符現

況予以刪除 

3. 新增第 18點

學校進用各類

人員前及任用

後應每年定期

查驗人員是否

有不得聘任之

情事 

人事

室 

兼 

代 

課 

(本項刪除) 人事

室 

兼 

代 

課 

一、教師校外兼課之審核 

二、外聘兼代課教師聘任資格之審核 

三、支日薪之短期代理教師薪級之核敘 

教師兼代課為教

務處業務，爰予

刪除 

人事

室 

考

核

獎

懲

一、 辦理平時考核及紀錄陳核 

二、 組設教師成績考核（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 

三、 教職員成績考核、考績案件之擬辦陳報 

四、 教職員成績考核、考績核定案件之轉知 

人事

室 

考

核

獎

懲

一、辦理平時考核及紀錄陳核 

二、組設教師成績考核（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 

三、教職員成績考核、考績案件之擬辦陳報 

四、教職員成績考核、考績核定案件之轉知 

1. 第 7點配合實

務作業流程不

同，將教師及

職員獎懲案件



表

揚 

五、 通知成績考核、考績晉級與發給獎金 

六、 校長成績考核表之陳報 

七、 教師獎懲案件 

八、 職員獎懲案件(記功、記過以下案件之核定

發布及記大功、記大過以上案件之陳報核

轉)  

九、 教職員涉嫌刑事案件停、免、復職及補薪案

件 

十、 優良教師、資深優良教師及服務獎章請頒之

遴報事項 

十一、 遴薦教師參加師鐸獎表揚案件 

十二、 模範公務人員遴選 

十三、 兼行政職之教師及職員懲戒案件之陳報 

表

揚 

五、通知成績考核、考績晉級與發給獎金 

六、校長成績考核表之陳報 

七、教職員獎懲案件之擬辦及核定後之發布 

八、教職員涉嫌刑事案件停、免、復職及補薪案 

    件 

九、優良教師及服務獎章請頒之遴報事項 

十、遴薦教師參加師鐸獎表揚案件 

十一、模範公務人員遴選 

十二、兼行政職之教師及職員懲戒案件之陳報 

分列為二項。 

2. 第 9點增列資

深優良教師 

 

人事

室 

差

假

勤

惰 

一、教職員差假勤惰案件之審核 

二、教職員差假勤惰管理登記及統計 

三、教職員曠職、扣薪案件 

四、未休假改發加班費日期之審核 

五、休假補助費之審核及強制休假補助費 

六、加班時數管制及加班費標準之審核 

七、校長差假及出國案件之陳報 

人事

室 

差

假

勤

惰 

一、教職員差假勤惰案件之審核 

二、教職員差假勤惰管理登記及統計 

三、教職員曠職、扣薪案件 

四、未休假改發加班費日期之審核 

五、休假補助費之審核及強制休假補助費 

六、教職員參加各項集會之查記 

七、加班時數管制及加班費標準之審核 

八、校長差假及出國案件之陳報 

第 6點不符現況

予以刪除 

人事

室 

出

國 

一、教職員因公出國案件之核轉事項 

二、教職員出國訓練進修人員之選派 

三、教職員出國訪問考察結果報告之處理 

人事

室 

出

國 

一、教職員因公出國案件之核轉事項 

二、教職員出國訓練進修人員之選派 

三、教職員出國訪問考察結果報告之處理 

本項未修正 

人事

室 

訓

練

進

修 

一、年度訓練進修計畫之擬定與執行。(含職員

性別平等教育等) 

二、 職員訓練之遴報事項 

三、 教職員進修案件之審查 

人事

室 

訓

練

進

修 

一、年度訓練進修計畫之擬定與執行。 

二、職員訓練之遴報事項 

三、教職員進修案件之審查及報核 

四、教職員學分補助費檢據核銷事宜 

1.依據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 15條納

入別平等教育內

容。 



四、 教職員學分補助費檢據核銷事宜 2.進修案件免報

核爰刪除文字 

人事

室 

待

遇

福

利 

一、教職員待遇福利之核簽 

二、教職員俸薪給與其他現金給與之審核（含各

項補助之審核） 

三、公教人員退撫基金各項貸款案件 

四、教職員全民健康（公保身份者）保險案件之

辦理 

五、公教人員保險案件 

六、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案件（含購買年資） 

七、教職員法定福利事項核辦 

八、教職員輔建住宅案件 

九、教職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案件之擬辦

及陳報 

人事

室 

待

遇

福

利 

一、教職員待遇福利之核簽 

二、教職員俸薪給與其他現金給與之審核（含各

項補助之審核） 

三、公教人員退撫基金各項貸款案件 

四、教職員全民健康（公保身份者）保險案件之

辦理 

五、公教人員保險案件 

六、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案件（含購買年資） 

七、教職員法定福利事項核辦 

八、教職員輔建住宅案件 

九、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案件之擬辦及陳報 

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 

人事

室 

退

休

撫

卹

資

遣 

一、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案件之查報 

二、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案奉核定後之轉知 

三、教職員退休金、撫卹金、資遣費計算審核 

四、退休人員照護案件及年節特別照護金之核報 

五、退休再任人員停發月退休金、優惠存款案件 

六、退休、資遣人員再任公職之管制 

七、教職員退休歡送會之籌辦事宜 

八、推動退休人員參與志願服務業務 

九、退休所得扣繳資料之提供 

人事

室 

退

休

撫

卹

資

遣 

一、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案件之查報 

二、教職員退休、撫卹、資遣案奉核定後之轉知 

三、教職員退休金、撫卹金、資遣費計算審核 

四、退休人員照護案件及年節特別照護金之核報 

五、退休再任人員停發月退休金、優惠存款案件 

六、退休、資遣人員再任公職之管制 

七、教職員退休歡送會之籌辦事宜 

八、推動退休人員參與志願服務業務 

九、退休所得扣繳資料之提供 

本項未修正 

人事

室 

兵

役

緩

召 

一、教師申請兵役緩召公告與審核 

二、教師兵役緩召奉核准後之轉知 

三、教師兵役緩召原因消滅及延長時效案件 

四、教師兵役緩召法令、資料表冊之登記保管及

受檢 

人事

室 

兵

役

緩

召 

一、教師申請兵役緩召公告與審核 

二、教師兵役緩召奉核准後之轉知 

三、教師兵役緩召原因消滅及延長時效案件 

四、教師兵役緩召法令、資料表冊之登記保管及 

    受檢 

本項未修正 



五、校長逐次召集之申辦 五、校長逐次召集之申辦 

人事

室 

文

康

活

動 

一、籌劃教職員文康活動 

二、協辦教職員參加對外各項體育競賽活動 

人事

室 

文

康

活

動 

一、籌劃教職員文康活動 

二、協辦教職員參加對外各項體育競賽活動 

本項未修正 

人事

室 

證

明

保

證 

(本項刪除) 人事

室 

證

明

保

證 

一、編制內教職員在職、離職、服務證明書核發 

二、代理教師代理證明書核發 

三、各種人事資料有案可稽之證明書核發 

第 1、2 點內容調

整移至人事資料

項目，第 3點內容

重複爰刪除 

人事

室 

人

事

資

料 

一、人事資料調查、統計、編報及上傳 

二、人事資料表冊之建立、登記、保管、移轉及

催辦事項 

三、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的建置與

管理 

四、人事服務網應用管理系統各項子系統之運用

管理及資料上傳 

五、編制內教職員及代理教師在職、離職、服務

證明書核發 

人事

室 

人

事

資

料 

一、人事資料調查、統計、編報及上傳 

二、人事資料表冊之建立、登記、保管、移轉及

催辦事項 

三、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的建置與管

理 

四、人事服務網應用管理系統各項子系統之運用

管理及資料上傳 

將證明保證項目

一、二內容整

併，並調整新增

至本項第 5點。 

人事

室 

研

究

發

展 

(本項刪除) 人事

室 

研

究

發

展 

人事行政業務之研究發展 研究發展改列為

各處室共同性業

務。 

人事

室 

其

他 

一、各項人事法令之宣導及人事法規鬆綁之建議 

二、各項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人員推薦作業 

三、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管制表之報送 

四、公教志工服務之推動與成果彙報 

五、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六、核心價值業務之推動 

人事

室 

其

他 

一、各項人事法令之宣導及人事法規鬆綁之建議 

二、各項人事法令疑義之釋義 

三、人事法令、刊物的登記保管 

四、各種紀念日、例假日之通知或公告 

五、各項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人員推薦作業 

六、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管制表之報送 

1. 原第 2、

12、13點法

令適用疑義

之請釋及其

他臨時交辦

事項改列為



七、各級教育會業務（含福利金籌管會） 

八、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轉知 

七、公教志工服務之推動與成果彙報 

八、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九、核心價值業務之推動 

十、各級教育會業務（含福利金籌管會） 

十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轉知 

十二、其他上級機關交辦有關人事業務之擬辦 

十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各處室共同

性業務。 

2. 原第 3、4點

非人事室核

心業務項目

爰刪除 

會計

室 

歲

計 

一、年度預算(概算)之籌擬及編報事項 

二、附屬單位預算分期實施計劃及收支估計表之

編報事項 

三、預算執行狀況(績效報告)編報事項 

四、年度進行中申請修正分配、動支預備金及辦

理追加預算案件之編報事項 

會計

室 

歲

計 

一、年度預算(概算)之籌擬及編報事項 

二、附屬單位預算分期實施計劃及收支估計表之

編報事項 

三、預算執行狀況(績效報告)編報事項 

四、年度進行中申請修正分配、動支預備金及辦

理追加預算案件之編報事項 

本項未修正 

會計

室 

會

計 

一、 年度終了保留案件之會核事項 

二、 各項收支款項案件及原始憑證之核定事項 

三、 收入、支出、轉帳傳票、付款憑單之編製事

項 

四、 會計簿籍之記載 

五、 各項會計報告編造及收支憑證之送審 

六、 半年結算報告之編報事項 

七、 年度決算之編報事項 

八、 各種會計帳簿、會計報告、會計憑證之保管 

九、 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出納、事務相關業務 

十、 預付及代收、代辦款項之清理事項 

十一、 採購案之會同監辦 

十二、 採購合約草案會稿 

十三、 彙辦審計機關通知聲復案件 

會計

室 

會

計 

一、年度終了保留案件之會核事項 

二、各項收支款項案件及原始憑證之核定事項 

三、收入、支出、轉帳傳票、付款憑單之編製事 

    項 

四、會計簿籍之記載 

五、各項會計報告編造及收支憑證之送審 

六、半年結算報告之編報事項 

七、年度決算之編報事項 

八、各種會計帳簿、會計報告、會計憑證之保管 

九、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出納、事務相關業務 

十、預付及代收、代辦款項之清理事項 

十一、採購案之會同監辦 

十二、採購合約草案會稿 

十三、彙辦審計機關通知聲復案件 

其他臨時交辦事

項改列為各處室

共同性業務。 

 



十四、 內部審核處理事項 

 

十四、內部審核處理事項 

十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會計

室 

統

計 

一 、各項公務類統計報表會稿事項 

二、各項統計資料之建檔與保管事項 

會計

室 

統

計 

一 、各項公務類統計報表會稿事項 

二、各項統計資料之建檔與保管事項 

本項未修正 

備註 一、本表係以行政組織單位組別區分，惟各校得

視學校規模、編制等實際情況調整校內之分

工，新增業務亦得由校長裁示承辦單位。 

二、如單位無第三層或第四層人員時移由第二層

或第三層人員擬辦。 

備註 如單位無第三層或第四層人員時移由第二層或第

三層人員擬辦。 

因各校組織編

制、設立組別不

同，爰增加備註

說明得自行依實

際情況調整。 

 


